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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周怡君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706
傳真：02-27278237
電子信箱：dop-a12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管字第11201091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1份 (25106490_1120109134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函知約僱

人員之離職程序，除僱用契約另有規定外，請參照公務人

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法）第12條之1規定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人事總處112年3月10日總處組字第1122000404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按保障法第102條規定：「下列人員準用本法之規定：……

四、各機關依法派用、聘用、聘任、僱用或留用人員。」

同法第12條之1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公務人員之辭職，應以

書面為之。除有危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

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絕之。（第2項）服務機關或

其上級機關應於收受辭職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

定。逾期未為決定者，視為同意辭職，並以期滿之次日為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內湖高工 1120315

*NSAA112600288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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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日。但公務人員指定之離職日逾三十日者，以該日為

生效日。」是現行聘用人員之離職程序，係依上開保障法

第12條之1規定辦理。

三、查約僱人員係依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

員僱用辦法」第2條及第6條規定，以行政契約定期進用之

人員，非屬保障法之適用及準用對象。茲為保障是類人員

生涯規劃或個人意願行使不於政府機關任職之權利，並考

量其屬性歷來均認與聘用人員相近，其人事管理做法應為

一致性規範，爰爾後是類人員離職程序除僱用契約另有規

定外，請參照保障法第12條之1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、臺北
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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